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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
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份內容而產
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有關建議收購事項之諒解備忘錄 

 

董事會欣然宣佈，於 2020年 7月 6日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交易時段後，
買方（作為買方）與賣方（作為賣方）根據買方擬收購而賣方擬出售的股份訂立諒解備忘
錄。 
 
擬議收購事項須待（其中包括）簽署具有法律約束力的協議（其條款和條件尚未達成協議）
後方可進行。本公司股東及潛在投資者應注意，建議收購事項可能會或可能不會落實進行，
在買賣本公司股份及其他證券時，務請審慎行事。 

 
諒解備忘錄 
 
HM International Holdings Limited（「本公司」及其子公司（「集團」））董事（「董事」）
會（「董事會」）欣然宣佈，於 2020年 7月 6日聯交所交易時段後，本公司之間接全資附
屬子公司 HM Investment Limited（「買方」）作為潛在買方與陳永堅先生（「賣方」）作為
潛在賣方就建議收購 I. Link Group Limited（「目標公司」）3,500股股份（「銷售股份」）
的有關擬議買賣簽署諒解備忘錄（「諒解備忘錄」）。銷售股份佔目標公司全部已發行股份
70％的股權權益，建議代價為 5,000,000港元（「建議收購事項」）。據董事經作出一切合
理查詢後所深知及確信，賣方獨立於本公司及其關連人士（定義見香港聯合交易所 GEM上
市規則（「GEM上市規則」））。 
 

HM International Holdings Limited

（股份代號：8416）



 
- 2 - 

建議收購事項 
 
擬議收購事項須待買方（其中包括）於 2020年 7月 31日或之前或經買方與賣方共同協議
延長的較長期限（「排他期」）對目標公司進行盡職調查後取得令人滿意的結果，並簽署正
式的買賣協議（「正式協議」）。根據諒解備忘錄的條件，賣方不得在排他期內與任何第三
方進行談判或完成任何可能會對諒解備忘錄中記錄的意圖產生不利影響或阻礙其執行的交
易。除有法律約束力的關於退還誠意金（定義見下文）、盡職調查、排他性、保密性、賠償、
費用和管轄權的條款外，諒解備忘錄所載的其他條款並不具有法律約束力。 
 
根據諒解備忘錄，買方已在簽署諒解備忘錄後向賣方支付可退還誠意金 500,000港元（「誠
意金」）。如果買方和賣方在排他期內未進行正式協議的簽署，或如果擬議的收購由於任何
原因而未能完成，則賣方應立即將誠意金全額退還給買方。 
 
諒解備忘錄中建議賣方在建議收購完成後應為目標公司的利潤提供一定的擔保。此類利潤
擔保的詳細條款有待雙方進一步協商，並會在正式協議中提供。 
 
進行建議收購之理由及裨益 
 
本集團主要為在香港的金融及資本市場企業客戶提供綜合印刷服務。集團為不同企業提供
廣泛服務，包括從聯交所上市公司及潛在上市申請人的財經印刷服務到為基金公司和保險
公司所提供的市場營銷周邊產品印刷服務。 
 
目標公司為香港註冊成立的有限責任公司，主要從事財經印刷及提供設計解決方案服務。
董事相信，建議收購事項如能實現，將進一步加強及完善本集團的財經印刷核心業務，並
使本集團能夠進一步探索有利的業務和發展機會。有鑑於此，董事認為，諒解備忘錄及據
此擬進行的建議收購事項符合本公司及本公司股東的整體利益。 
 



 
- 3 - 

一般事項 
 
董事會謹此強調，諒解備忘錄僅列出雙方之意向，於本公告日期尚未就建議收購事項訂立
任何具約束力之協議。 
 
根據 GEM上市規則第 19章，倘諒解備忘錄進行至簽署正式協議階段，建議收購事項或可
構成本公司之須予披露交易。本公司將於適當時候進一步就建議收購事項發表公告。 
 
董事會謹此強調，建議收購事項須待（其中包括）簽署具有法律約束力的協議方可作實，而
有關協議之條款及條件現時仍有待協定。本公司股東及潛在投資者應注意，建議收購事項
可能會或可能不會落實進行，在買賣本公司股份及其他證券時，務請審慎行事。 
 

承董事會命 
HM International Holdings Limited 

主席 
余志明 

 
香港，2020年 7月 6日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的執行董事為余志明先生、謝錦榮先生及陳威廉先生；而本公司的
獨立非執行董事為蔡翰霆先生、吳浩雲先生及尹智偉先生。 
 
本公告的資料乃遵照《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GEM證券上市規則》而刊載，旨在提供有
關本公司的資料；本公司的董事願就本公告的資料共同及個別地承擔全部責任。本公司各
董事在作出一切合理查詢後，確認就其所知及所信，本公告所載資料在各重要方面均屬準
確完備，沒有誤導或欺詐成分，且並無遺漏任何事項，足以令致本公告或其所載任何陳述
產生誤導。 
 
本公告刊載在 GEM 網站「www.hkgem.com」並由刊登之日起計於其「最新上市公司公告」
頁內最少保存七日。本公告亦將於本公司網站「www.hetermedia.com」刊載。 
 


